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
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梨政复〔2025〕182号
申请人：韩X，男，汉族，X年X月X日出生，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六合村XX，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，联系方式为138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
法定代表人：于雷，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所长。
申请人韩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作出的ST22032025110000000XXXX号《报警回执》不服，于2025年11月17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同日依法已予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依法撤销榆树台派出所作出的“不予立案”决定，并责令其依法对邹XX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犯罪行为立案侦查。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2025年11月12日向榆树台派出所报案，反映其位于六合村东北废弃大坑旁的基本农田因被控告人邹XX违法建设鱼塘、堵塞排洪通道等行为，导致农田被冲毁、水土严重流失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。派出所在接警后出具《报警回执》（序列号：ST22032025110000000XXXX），但以“不归公安机关管辖”为由未予立案，并建议申请人联系土地部门或向法院提起诉讼。申请人认为，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，具体理由如下：一、被控告人邹XX在未取得任何土地、水利、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私自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，在排洪通道上违法修建鱼塘，其行为已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，依法应属公安机关管辖范围。二、被控告人为防止鱼塘跑鱼，擅自使用编织袋装土堵塞鱼塘进出水口约70%，严重阻碍行洪，导致洪水漫溢冲毁申请人农田，造成长约15 米、宽 1-5 米不等的深沟，农田完全丧失耕种功能，其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，且具有明显主观故意。三、被控告人修建的鱼塘水深面积大，未设置任何防护栏与警示标志，对当地村民及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四、派出所仅以“土地流失”属民事或行政纠纷为由不予立案，未对申请人提交的《刑事控告书》及多项证据线索（包括视听资料、书证、勘验申请等）进行依法审查，也未依法开展现场勘验、调取相关行政机关审批情况等必要侦查工作，属于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。综上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认定错误、程序违法，依法应予纠正。现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七十六条等规定，特向贵局申请复议，恳请依法撤销原决定，并责令榆树台派出所对本案立案侦查。
被申请人称：2025年11月12日，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接到韩X报警称自己土地被相邻鱼塘的水漫溢冲毁。经过调查，该鱼塘位于六合村一组，与韩X土地相邻，2014年村里将此鱼塘承包给邹XX，由于雨水增加导致鱼塘水位升高，致鱼塘西侧水土流失，形成水沟，将韩X土地冲毁。法律依据：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，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,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，应当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。本案中，韩X土地被冲毁是因雨水漫溢，并非邹XX堵塞出水口导致，邹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损毁财物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应属民事纠纷范畴。申请人提出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应该由自然资源部门调查，在查处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再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被申请人依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，对其做出书面告知，于法有据。被申请人认为，对申请人作出的书面告知，做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审理查明：2025年11月12日，申请人韩X因邹XX在承包地内蓄水养鱼，后因雨水漫溢冲毁其耕种土地，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报警。经被申请人调查，认为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2025年11月12日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作出报警序列码为ST22032025110000000XXXX号的《报警回执》。2025年11月17日，申请人韩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1.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、身份证明、报警回执，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、报警回执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证实公安机关办案经过。
3.被申请人提供的2025年11月12日接受证据材料清单、韩X提供的照片26张，证实公安机关接受证据情况。
4.被申请人提供的2025年11月12日接受证据材料清单、土地承包合同1份，证实公安机关接受证据情况。
5.被申请人提供的2025年11月14日接受证据材料清单、韩X提供的照片7张、控告书1份、视频1份，证实公安机关接受证据情况。
6.被申请人提供的韩X的询问笔录、邹XX的询问笔录，证实公安机关对韩X、邹XX的询问情况。
7.被申请人提供的土地利用现状查询结果、现场图片2张，证实案涉土地情况。
被申请人提供的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，证实案涉人员自然情况。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）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（三）项之规定，“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、控告、举报、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分别作出下列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明：（三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，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，应当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韩X土地损毁系因邹XX在承包地内蓄水养鱼后雨水漫溢导致。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关于申请人韩X认为应追究邹XX刑事责任的请求及观点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，应予驳回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作出ST220320251100000003400号《报警回执》。
驳回申请人韩X的其他复议请求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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